
附件

东莞市科普专项资金入库项目清单

一、科普示范工程专题

序号 项目类别 立项目的 拟资助方式 拟资助对象 政策期限
拟资助标准

（万元）

五年资助计

划（项）

是否差额资

助
备注

1 东莞市科普示范镇

（街道、园区）

完善基层科普服务体系建设，创建

科普示范镇（街道、园区），带动

镇（街道、园区）提高公民科学素

质建设水平为其他镇（街道、园

区）提供先进典型参考。

由市政府授予

东莞市科普示

范镇（街道、

园区）荣誉

东莞市辖区内的镇人民

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园

区管委会

五年 0 10

    1、国家、省科普阵地

配套项目的资金，由市科协

一次性拨付到镇（街道、园

区）财政部门，由镇（街道

、园区）相关部门按职能监

管该项目资金的使用。      

     2、市科普示范社区

（村）项目、市科普教育示

范基地项目、市科普教育示

范学校的资金，由市科协分

两年等额拨付到申报单位，

第二期资助资金在项目绩效

考核合格后拨付。受资助单

位需在项目资金执行期内按

照不低于1:0.5 的比例落实

配套资金投入。

2
东莞市科普示范社

区

完善基层科普服务体系建设，打通

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最后一公里 ，鼓

励村（社区）联合新时代文明实践

中心、党群服务中心等基层服务阵

地，提高村（社区）居民科学素质

。

事前资助
东莞市辖区内的居委会

和村委会
五年 20 25 否

3
东莞市科普教育示

范基地

支持我市科普教育基地聚焦 “科技创

新+先进制造”，建设一批符合现代

社会发展方向、具有较强示范带动

作用的科普教育示范基地。

事前资助
中期评价为优秀等次的

东莞市科普教育基地
五年 20 40 是

4 东莞市科普教育示

范学校

支持我市中小学校、中专及职校，

建设一批全面实施素质教育、重视

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、

有科普教育优势项目和丰富的校内

外科普教育资源，科普教育特色明

显、成绩突出的科普教育示范学校

。

事前资助
东莞市辖区内的中小学

校、中专及职校
五年 10 25 是

5
国家、省级科普阵

地配套

鼓励东莞市科普示范镇（街道、园

区）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县（市、

区）。鼓励东莞市科普教育基地、

东莞市科普教育示范学校创建国家

级、省级科普教育基地。

事后奖补

东莞市科普示范镇（街

道、园区）

五年

50 否

东莞市科普教育基地

（示范学校）

省级10 50 否



5
国家、省级科普阵

地配套

鼓励东莞市科普示范镇（街道、园

区）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县（市、

区）。鼓励东莞市科普教育基地、

东莞市科普教育示范学校创建国家

级、省级科普教育基地。

事后奖补

东莞市科普教育基地

（示范学校）

五年

国家级20 4 否

    1、国家、省科普阵地

配套项目的资金，由市科协

一次性拨付到镇（街道、园

区）财政部门，由镇（街道

、园区）相关部门按职能监

管该项目资金的使用。      

     2、市科普示范社区

（村）项目、市科普教育示

范基地项目、市科普教育示

范学校的资金，由市科协分

两年等额拨付到申报单位，

第二期资助资金在项目绩效

考核合格后拨付。受资助单

位需在项目资金执行期内按

照不低于1:0.5 的比例落实

配套资金投入。



东莞市科普专项资金入库项目清单

二、科普资源应用实施工程专题

序号 项目类别 立项目的 拟资助方式 拟资助对象 政策期限
拟资助标准

（万元）

五年资助计划

（项）

是否差额

资助
备注

1

科普信

息化提

升项目

科普原

创作品

创作与

推广项

目

科普读物、文

学作品项目

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创新科普

传播形式，创作科普作品、

推动科学知识广泛传播，提

高科普信息化水平。

事前资助和事后

奖补相结合

在我市依法注

册登记，具有

独立法人资格

的企事业单位

及社会组织

五年

≦5

50 是

1、事前资助项目，申报对象是企业

的，分阶段发放资助资金，立项后发放

资助资金总额的50%，项目完成并通过

验收后在资助额度内按验收核准金额一

次性发放剩余资助资金；申报对象为非

企业的，立项后一次性发放资助资金。

2、事后奖补项目，资助资金采取一次

性方式发放。

3、受资助企业需在项目资金执行期内

安排一定比例自筹资金支持受资助项目

开展。

2
科普舞台剧项

目
≦10

3
科普微电影项

目
≦10

4
主题科普短视

频项目
≦5

5
科普小程序项

目
≦3

7 科普传播运营项目

促进全媒体科学传播能力提

升，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

发展，支持市内媒体（包括

平面媒体、网络媒体、广播

电视媒体等）设立科普专题

、专栏、专版或频道，推进

科学传播内容供给侧结构性

改革，开展科普宣传活动。

事前资助

在我市依法注

册登记，具有

独立法人资格

的企事业单位

五年 ≦40 10 是

8

科技资

源科普

化项目

创新平台科普教育活动

项目

拓展科技基础设施科普功

能，鼓励重大创新平台（主

要包括重大科技设施、重大

科研平台、高水平研究型大

学、新型研发机构、科技型

龙头企业等）开展多种形式

的科普活动，推动科技资源

向社会开放共享；鼓励以社

会资金建设的实验室、科技

基础设施和购置的科学仪器

向社会开放共享，为科普活

动提供服务。

事前资助

在我市依法注

册登记，具有

独立法人资格

的企事业单位

及社会组织

五年 40 15 是

9
重大科技成果科普化项

目

推动科技资源科普化，支持

获得省级及以上科学技术奖

成果、科研重点项目或者重

大项目成果科普化，通过公

众通俗易懂、喜闻乐见的科

普视频、图书、实物模型等

形式，向社会广泛宣传推介

。

事前资助

我市依法注册

登记，具有独

立法人资格的

企事业单位及

社会组织

五年 40 15 是



10

科技资

源科普

化项目

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配

套项目

弘扬科学家精神，鼓励我市

企事业单位依托科技馆、国

家重点实验室、重大科技工

程纪念馆（遗迹）、科研院

所、科技类人物纪念馆和故

居等设施申报全国科学家精

神教育基地。

事后奖补

在我市依法注

册登记，具有

独立法人资格

的企事业单位

及社会组织

五年 30 2 是

1、事前资助项目，申报对象是企业

的，分阶段发放资助资金，立项后发放

资助资金总额的50%，项目完成并通过

验收后在资助额度内按验收核准金额一

次性发放剩余资助资金；申报对象为非

企业的，立项后一次性发放资助资金。

2、事后奖补项目，资助资金采取一次

性方式发放。

3、受资助企业需在项目资金执行期内

安排一定比例自筹资金支持受资助项目

开展。

11

科普基

础设施

建设项

目

基层科普场馆建设补助

项目

建立政府引导、 多渠道投入

的机制，增加科普基础设施

总量，鼓励镇街（园区）动

员社会力量建设有地方特色

的产业科普场馆；支持有条

件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

建设主题科普场馆。

事后奖补

我市依法注册

登记，具有独

立法人资格的

企事业单位及

社会组织，村

（社区）

五年

≦50万元

（按照不超过项目

建设投入的25%）

10 是

12
公共设施科普服务功能

拓展项目

加强科普阵地建设，鼓励各

类公共设施、公共场所、公

共交通工具拓展科普服务功

能。

事前资助

在我市依法注

册登记，具有

独立法人资格

的企事业单位

及社会组织

五年 5 10 是

13
东莞市科普教育基地认

定扶持项目

加强科普教育基地建设，推

动科普与文化、旅游、体育

等产业融合发展，鼓励企事

业单位创建东莞市科普教育

基地。

事前资助

在我市依法注

册登记，具有

独立法人资格

的企事业单位

及社会组织，

或以法人单位

为依托独立开

展工作的内设

（下属）机构

五年 10 75



东莞市科普专项资金入库项目清单

三、基层科普能力提升工程专题

序号 项目类别 立项目的 拟资助方式 拟资助对象 政策期限
拟资助标

准

五年资助计划

（项）

是否差额

资助
备注

1

基层科

普服务

体系建

设项目

“五大”人群科学素

质提升行动项目

提升重点人群科学素质，鼓励

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围绕社

会进步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

热点问题，针对青少年、产业

工人、社区（村）居民、领导

干部和公务员、老年人等重点

人群开展促进公民科学素质提

高的科普活动。

事前资助

在我市依法注册

登记，具有独立

法人资格的企事

业单位及社会组

织，具有独立法

人资格的企事业

单位及社会组

织，或镇街（园

区）科协、村

（社区）。

五年

20 125 是 重大

1、事前资助项目，申报对象是

企业的，分阶段发放资助资金，

立项后发放资助资金总额的

50%，项目完成并通过验收后在

资助额度内按验收核准金额一次

性发放剩余资助资金；申报对象

为非企业的，立项后一次性发放

资助资金。

2、事后奖补项目，资助资金采

取一次性方式发放。

3、受资助企业需在项目资金执

行期内安排一定比例自筹资金支

持受资助项目开展。

5 130 是 一般

2 东莞市科普帮扶项目

推动科普资源共建共享，鼓励

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在东莞

市对口帮扶地区开展促进公民

科学素质提高的科普活动。

事前资助

在我市依法注册

登记，具有独立

法人资格的企事

业单位及社会组

织。

五年 10 5 是

全国科普日活动项目

活跃全市科普氛围，在全国科

普日期间，配合市科协围绕年

度主题，举办公众参与广、社

会影响力大、针对性强、效果

好的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。

事前资助

在我市依法注册

登记，具有独立

法人资格的企事

业单位及社会组

织；镇街（园

区）科协。

五年 40 10 是 重大

3 五年 5 10 是 一般

4

科普队

伍建设

项目

科技工作者学术交流

项目

加强专兼职科普队伍建设，鼓

励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采取

论坛、学术沙龙、报告会等形

式组织科技工作者开展国内外

学术交流活动，丰富科技工作

者的最新科学技术知识及产业

知识。

事前资助

在我市依法注册

登记，具有独立

法人资格的企事

业单位及社会组

织；镇街（园

区）科协。

五年 10 25 是

5
科普从业人员素质及

能力提升项目

鼓励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开

展科普从业人员素质及能力提

升的培训活动，提升科普从业

人员素质。

事前资助

在我市依法注册

登记，具有独立

法人资格的企事

业单位及社会组

织；镇街（园

区）科协。

五年 10 10 是



6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科普

加强应急科普基础设施和服务

体系建设，储备和传播优质应

急科普内容资源。鼓励企事业

单位及社会组织针对重大突发

公共事件，及时开展专项应急

科普资源的开发和相关科普资

料发放，并以科普巡展、科普

视频、科普读物、科普讲座、

科普动漫、科普推文等公众易

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，深入开

展应急科普宣教工作。

事后奖补

在我市依法注册

登记，具有独立

法人资格的企事

业单位及社会组

织。

五年 10 5 是

1、事前资助项目，申报对象是

企业的，分阶段发放资助资金，

立项后发放资助资金总额的

50%，项目完成并通过验收后在

资助额度内按验收核准金额一次

性发放剩余资助资金；申报对象

为非企业的，立项后一次性发放

资助资金。

2、事后奖补项目，资助资金采

取一次性方式发放。

3、受资助企业需在项目资金执

行期内安排一定比例自筹资金支

持受资助项目开展。



东莞市科普专项资金入库项目清单

四、科普产业繁荣工程专题

序号 项目名称 立项目的 拟资助方式 拟资助对象 政策期限
拟资助标准

（万元）

五年资助

计划

是否差额

资助
备注

1
科普产业奖励支持

计划项目

鼓励企事业单位、 社会团体兴办

各类科普文化产业，对从事科普展

览、科普展教品、科普图书出版、

科普影视、科普玩具、科普旅游等

研发、生产、经营业务的科普企业

进行奖励，推动我市科普产业发展

。

事后奖补

在我市依法注

册登记，具有

独立法人资格

的企业

五年

≦20

（按照企业上一

年度科普产品销

售额或服务收入

总额的5%）

10 是

1、事前资助项目，申报对象是

企业的，分阶段发放资助资金，

立项后发放资助资金总额的

50%，项目完成并通过验收后在

资助额度内按验收核准金额一次

性发放剩余资助资金；申报对象

为非企业的，立项后一次性发放

资助资金。

2、事后奖补项目，资助资金采

取一次性方式发放。

3、受资助企业需在项目资金执

行期内安排一定比例自筹资金支

持受资助项目开展。

2
科普研学、科普旅

游项目

推动科普市场化发展，鼓励企事业

单位及社会组织组织开发科普研学

和科普旅游路线，并开展科普研学

、科普旅游活动。

事前资助

在我市依法注

册登记，具有

独立法人资格

的企事业单位

及社会组织

五年 5 30 是

3
科普产业园（科幻

产业集聚区）项目

推动科普产业化发展，鼓励企事业

单位及社会组织建设由独立机构运

营，基础设施较完备，服务功能较

齐全，集科普资源的研发、生产、

展示、交易、集散和服务于一体，

能够吸引科普产品创意设计、数字

科普、科普动漫、科普服务外包等

多种特色科普企业集聚的园区。

事后奖补

在我市依法注

册登记，具有

独立法人资格

的的企事业单

位及社会组织

五年 100

3



4
科幻产业服务平台

项目

支持科幻原创作品的创作与转化，

鼓励科幻产业的云服务、内容版权

交易、产业投资、商业策划等服务

平台建设。

事后奖补

在我市依法注

册登记，具有

独立法人资格

的企事业单位

及社会组织

五年 20

3

1、事前资助项目，申报对象是

企业的，分阶段发放资助资金，

立项后发放资助资金总额的

50%，项目完成并通过验收后在

资助额度内按验收核准金额一次

性发放剩余资助资金；申报对象

为非企业的，立项后一次性发放

资助资金。

2、事后奖补项目，资助资金采

取一次性方式发放。

3、受资助企业需在项目资金执

行期内安排一定比例自筹资金支

持受资助项目开展。



东莞市科普专项资金入库项目清单

五、其他无需申报的项目

序号 项目类别 立项目的 拟资助方式 经费额度 政策期限 五年规划（万元） 备注

1
支持全市性大型科

普活动的组织开展

打造全市性科普工作亮点，通过举办全国科普

日东莞主场活动、科普产业峰会等影响力更广

、层次更高的科普活动，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水

平，推动高质量科普服务科创制造强市建设。

政府购买服务方式

原则上费用每年不超

过科普专项资金总额

的5%

五年 500

2
支持东莞市科普讲

师团的管理及运营

加强科普人才队伍建设，加强东莞市科普讲师

团的管理运营，鼓励讲师团成员围绕经济社会

发展热点问题、群众关切热点问题开展科普活

动。

政府购买服务方式
原则上费用每年不超

过20万元
五年 100


